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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並發表

高引用率學術期刊論文，以提升本校學術研究之水準，特訂立國立勤益科技大

學教師研究影響力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獎勵對象：本校專任教師。 

三、 獎勵原則及標準： 

（一）高引用率： 

1. 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各篇論文且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  

2. 被引用次數以 SCOPUS 資料庫系統收錄為計算標準，且各篇發表之論文須

有完整期數與頁碼為判斷依據。 

3. 於申請前一年度被引用次數（扣除自我引用次數）總和達三十次以上者。 

4. 第一款所稱五年內，係自申請年之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基準日往前逆算

五年內。 

（二）入選全球終身科學影響力或年度科學影響力前百分之二頂尖科學家排行榜： 

1. 以史丹佛大學團隊依據 Scopus 作者檔案篩選出具有研究發表產出之學

者，做為獎勵資格之認定。 

2. 採計年度：於申請前一年度公布之名單。 

（三）入選全球權威學術排名前百分之二之頂尖學者： 

1. 以 ScholarGPS 學術分析平台之資料統計數據，做為獎勵資格之認定。 

2. 以申請時之資料，採計五年評估期。 

3. 參考計數：需排除自我引用。 

4. 作者加權計算：採加權方式計算。 

5. 排名：採計總體排名。 

四、 獎勵金額： 

（一）高引用率： 

1. 總和達三十次至三十九次者獎勵五千元。 



2. 總和達四十次至四十九次者獎勵八千元。 

3. 總和達五十次至九十九次者獎勵一萬元。 

4. 總和達一百次至一百四十九次者獎勵二萬元。 

5. 總和達一百五十次以上者獎勵三萬元。 

（二）入選全球終身科學影響力或年度科學影響力前百分之二頂尖科學家排行榜： 

1. 入選全球終身科學影響力前百分之二頂尖科學家者獎勵十萬元，惟獎勵以一

次為限。 

2. 入選年度科學影響力前百分之二頂尖科學家者獎勵十萬元。 

3. 前二項僅能擇一獎勵，且不得重複支領高引用率獎勵金。 

（三）入選全球權威學術排名前百分之二之頂尖學者： 

1. 排名前百分之零點零五以內者獎勵十五萬元。 

2. 排名前排名前百分之零點零六至百分之零點五零者獎勵十二萬元。 

3. 排名前百分之零點五一至百分之二以內獎勵十萬元。 

4. 支領本項獎勵者，不得重複支領高引用率獎勵金。 

五、 獎勵申請時程及審查方式：申請人於每年三月底前，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佐

證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審核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造冊核撥獎勵金。 

因特殊情形未能依前項時程申請者，應敘明理由專簽經所屬主管同意且

經校長核定後，始得補助。 

六、 本要點之資料檢核，係以外部之資料庫或公布之獎項為佐證來源，於開放申請

期間，相關資料若無法檢索或未公布，得延長申請時間至該年十一月十五日或

不予獎勵。 

七、 申請案若有違反學術倫理或侵權行為(如係抄襲他人著作，妨害他人著作 

 權、專利權等)，不得申請或請領本項獎勵。經證實有前述行為者，不予發放

或追回已發給之獎勵金。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或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經費支應。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

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師研究影響力獎勵申請表 

 
序號(研究發展處填註)： 

申 請 教 師  系 所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申請教師填寫 
獎 勵 類 別 - 
高 引 用 率 
( A ) 

1. 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各篇論文且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 

2. 於申請前一年度被引用次數（扣除自我引用次數） 

3. 第一款所稱五年內，係自申請年之前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 日為基準日往前逆算

五年內。 

4. 請隨本表檢附 SCOPUS 資料庫引用文獻報告 

以下請勾選： 

□總和達三十次至三十九次者獎勵五千元。 

□總和達四十次至四十九次者獎勵八千元。 

□總和達五十次至九十九次者獎勵一萬元。  

□總和達一百次至一百四十九次者獎勵二萬元。 

□總和達一百五十次以上者獎勵三萬元。 

研 發 處 填 寫 

高 引 用 率 

初 核 結 果 

( A ) 

□通過，獎勵____________元獎勵金。 

□未通過，未通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教師填寫 
獎 勵 類 別 - 
入選全球終身
科學影響力前 
百分之二  頂
尖科學家排行

榜 
( B ) 

B 與 C 僅能擇一申請 

1. 以史丹佛大學團隊依據 Scopus 作者檔案篩選出具有研究發表產出的學者，做

為獎勵資格之認定。  

2. 採計年度：於申請前一年度公布之名單。 

以下請勾選： 

□入選全球終身科學影響力前百分之二頂尖科學家者獎勵十萬元。 

研 發 處 填 寫 

終身科學影響

力 初 核 結 果 

( B ) 

□通過，獎勵____________元獎勵金。 

□未通過，未通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教師填寫 
獎 勵 類 別 - 

入選全球年度

科學影響力前 

百分之二  頂

尖科學家  (C) 

B與C僅能擇一申請 

1. 以史丹佛大學團隊依據 Scopus 作者檔案篩選出具有研究發表產出的學者，做

為獎勵資格之認定。  

2. 採計年度：於申請前一年度公布之名單。 

以下請勾選： 

□入選年度科學影響力前百分之二頂尖科學家者獎勵十萬元。 

研 發 處 填 寫 

年度科學影響

力 初 核 結 果 

( C ) 

□通過，獎勵____________元獎勵金。 

□未通過，未通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教師填寫 

獎勵類別-入選

全球權威學術

排名前百分之

二之頂尖學者 

( D ) 

1. 以ScholarGPS學術分析平台之資料統計數據，做為獎勵資格之認定。 

2. 以申請時之資料，採計五年評估期。 

3. 參考計數：需排除自我引用。 

4. 作者加權計算：採加權方式計算。 

5. 排名：採計總體排名。 

以下請勾選： 

□排名前百分之零點零五以內者獎勵十五萬元。 

□排名前排名前百分之零點零六至百分之零點五零者獎勵十二萬元。 

□排名前百分之零點五一至百分之二以內獎勵十萬元。 

研 發 處 填 寫 

全球權威學術

排名初核結果 

( D ) 

□通過，獎勵____________元獎勵金。 

□未通過，未通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 發 處 填 寫 

複 核 結 果 

□A：高引用率 ：           獎勵金： 

□B：終身科學影響力（不重複支領高引用率及年度科學影響力，僅限支領1次） 

獎勵金： 

□C：年度科學影響力（不重複支領高引用率及終身科學影響力） 

      獎勵金： 

□D：全球權威學術排名（不重複支領高引用率）  獎勵金： 

A+B+C+D合計： 

申請人 系所主管 研發處 校長 

    


